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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问题清单

	一、机构压减
	1.是否存在“假压减、真运营”现象；

	
	2.已经注销或转型的培训机构仍在利用原师资、生源等继续开展学科培训。

	二、“营转非”“备改审”
	1.是否存在学科类机构“名有非营利外壳，实为营利性行为”现象;

	
	2.抽逃开办资金、私设账外资金、违规关联交易、虚增业务成本等情况。

	三、收费监管
	1.是否存在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未纳入监管情况；

	
	2.是否存在违规收费、使用不规范合同问题；

	
	3.学科类机构未规范执行政府指导价管理要求等。

	四、隐形变异
	1.是否存在违规开展学科培训、打“擦边球”现象;

	
	2.非学科类机构、证照不齐等不具备学科培训资质的机构违规开展学科培训；

	
	3.个人以“家政服务”“家庭教育指导”“众筹私教”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培训等。

	五、行为规范
	1是否存在培训时间、培训材料内容不合规，从业人员不符合资质等现象;

	
	2.疫情防控有关要求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

	
	3.是否存在违规组织在校生特别是毕业班学生开展全日制培训的情况；

	
	4.任何学校不得允许在校生正常上课时间旷课或以请假名义参加校外培训。

	六、信息填报
	1.是否落实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使用要求；

	
	2.填报数据信息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以及课程上架进度等。

	七、风险防范
	1.是否能及时发现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2.解决退费难问题、校外培训监管执法、防范化解劳动用工风险等机制建立及落实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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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专项治理问题线索登记表
填报单位：              （加盖公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基本情况
	处理情况
	备注

	
	县区
	问题描述
	涉及金额（万元）
	发生领域
	移送时间
	查处情况
	整改情况
	问责情况
	

	
	
	
	
	
	
	
	
	
	

	
	
	
	
	
	
	
	
	
	

	
	
	
	
	
	
	
	
	
	

	
	
	
	
	
	
	
	
	
	

	
	
	
	
	
	
	
	
	
	

	
	
	
	
	
	
	
	
	
	


                                                     填表时间：


附件3
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排查表
填报单位：             （加盖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项目
	“回头看”重点内容
	累计排查数
	累计整改完成数

	
	
	总数
	其中：原审批的义教学科机构数
	总数
	其中：原审批的义教学科
机构数

	排查
进展
	1
	排查机构数（个）
	
	
	
	

	
	2
	排查材料数（份）
	
	
	
	

	
	3
	排查从业人员数（人）
	
	
	
	

	
	4
	启动“回头看”工作县数（个）
	
	
	
	

	
	5
	完成“回头看”工作县数（个）
	
	
	
	

	发现并
处置违规情况
	6
	“假压减、真运营”机构数（个）
	
	
	
	

	
	7
	已压减机构未消课或未退费金额数（万元）
	
	
	
	

	
	8
	违规收费机构数（个）
	
	
	
	

	
	9
	违规收费金额数（万元）
	
	
	
	

	
	10
	未执行政府指导价的机构数（个）
	
	
	
	

	发现并
处置违规情况
	11
	隐形变异查处数（个/次）
	0
	0
	0
	0

	
	
	其中
	违规开展培训的学科类培训机构数（个）
（包括违反培训内容、地点等有关规定）
	
	
	
	

	
	
	
	证照不全的违规机构数（个）
	
	
	
	

	
	
	
	个人违规开展学科培训（次）
（包括有偿家教、众筹私教等）
	
	
	
	

	
	12
	不合规的培训材料数（份）
	
	
	
	

	
	13
	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教学、教研人员数（人)
	
	
	
	

	
	14
	从业人员中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数（人）
	
	
	
	

	
	15
	未使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的机构数（个）
	
	
	
	

	
	16
	未全面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的区县数（个）
	
	
	
	

	
	17
	违反规定时间开展培训的机构数（个）
	
	
	
	

	
	
	其中
	违规开展全日制培训的机构数（个）
	
	
	
	

	
	
	
	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组织学科培训或线下结束时间晚于20：30、线上培训晚于21：00的机构数（个）
	
	
	
	


                                                                                             填报时间：
填表说明：1.每月8日、23日前定期填报进展情况；
2.原审批的义教学科机构数：与2021年报送的义教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情况表（教育部周报）中“审批备案机构数（总计）”相对应；
3.第15项“未使用..综合平台的机构数”不含已注销的机构；
4.第16项“全面建立”是指退费难问题解决、校外培训监管执法、劳动用工风险三项均建立相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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